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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 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條第 6款規定) - 

--- 日期：9/6/2026 ----------------------------------------------------------------------------------------- 

--- 裁判書製作法官：盧映霞法官 --------------------------------------------------------------------- 

第 351/2026 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第一嫌犯）(A) 

 

簡要裁判書 

（根據經第 9/2013 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的規定）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指控兩名嫌犯(A)及(B)各自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

遂方式觸犯： 

➢ 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刑法典》第 137 條第 1 款）。 

經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審理後，主理法官於 2026 年 2 月 24 日在第 CR2-25-

0362-PCS 號卷宗中，作出如下判決： 

1) 兩名嫌犯：(A)及(B)各自以共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

13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分別

判處七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執行。 

＊ 

第一嫌犯(A)（上訴人）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卷

宗第 441 頁至第 449 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由於對原審裁判不服，上訴人提起本上訴，在上訴人對原審裁判之內

容表示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認為原審裁判沾有錯誤適用法律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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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原審裁判在理由說明之事實判斷部分可見，原審法庭主要是分析

了兩名嫌犯及被害人的聲明、各證人證言、在庭審中審查的各個書證

以及卷宗內的其他書證後，認為被害人(D)的陳述具備足夠的可信性，

以及認為兩名嫌犯的陳述不盡不實，因此對案中的事實加以認定。 

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對本案的證據作出評價時沒有根據《刑事訴

訟法典》第 114 條之規定按經驗法則以及職業準則予以調查或審查，

因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

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4) 首先，原審法庭雖然認為兩名嫌犯聲明在有不實的情況，但根本沒有

在事實判斷時實質指出兩名嫌犯的聲明中有何不可信之處，而事實

上，上訴人與第二嫌犯的聲明都共同指出上訴人是有到案發現場的，

但其只是在旁觀看及勸架，並沒有出手毆打被害人。上訴人與第二嫌

犯的聲明中並無任何矛盾之處，亦沒有與任何卷宗內的證據有衝突

的情況。 

5) 既然上訴人確實有到達現場，那麼有關鑑定報告顯示上訴人的鞋履

上沾有被害人的血跡的問題亦屬正常，與上訴人所供述內容並無矛

盾，亦並不能代表上訴人有參與襲擊行為。 

6) 此外，按照有關的士車廂的監控錄影，上訴人的確有向同車友人解釋

情況，但其只是指出被害人在嫖妓後不支付肉金，且用手機進行拍攝，

因此才受到第二嫌犯襲擊，然而其用詞並沒有明確指出施襲者就是

自己，其只是陳述剛才自己在現場所了解的情況，因此同樣不能指明

上訴人有參與施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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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於本案中，唯一能夠直接指向上訴人有作出傷人行為的證據，

就只有被害人自己的聲明，然而，其聲明亦只是被害人的片面之詞，

在其聲明與上訴人與第二嫌犯之聲明有衝突之情況下，根本不能完

全採信任何一方的說詞。 

8) 上訴人認為，被害人的聲明有其可疑之處，而原審法庭並沒有進行考

慮，首先，被害人於聲明中表示上訴人有取出一把銀色金屬硬物不斷

襲擊他的頭部，然而在涉案現場及上訴人的住所中根本沒有找到有

關硬物。 

9) 此外，被害人聲稱在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停止施襲並逃離現場後，被害

人便從後追截，一路追截至附近一休憩區，但試想一下，若然被害人

真的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一同施襲，理應會感到害怕，至少按其自己

所聲稱，其在被襲過程中沒有作出反抗，但為什麼在其被當二人逃離

現場時，又突然會敢隻身一人上前追截？難道被害人不會害怕二人

返回再次對其施襲嗎？可見上訴人與第二嫌犯都有施襲之說法存疑，

極有可能只是第二嫌犯一個人出手，因此被害人才會敢於獨自面對，

並只追向上訴人。 

10) 儘管原審裁判認為被害人所描述的受襲經過與其隨後被檢定出的傷

勢基本相符，並在偵查過程中準確指認出上訴人，所以認為被害人的

陳述具有足夠可信性，但由於上訴人的確有到現場，所以被害人能夠

指認到上訴人是合理的，而被害人之傷势亦可以是第二嫌犯個人造

成的，並不能等同上訴人有參與。 

11) 綜上，被害人針對上訴人有向其施襲的陳述並沒有任何客觀證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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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實在難以足夠認定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共同有對被害人作出施

襲的犯罪行為。 

12) 事實上，上訴人性格隨和、慜厚老實，其個人品格及工作表現是深得

現僱主認可。 

13) 根據《刑事訴法典》第 114 條之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

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14) 《刑事訴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

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

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或者違反關於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經

驗法則或職業準則。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

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15) 基於本案中所獲取的證據都未能達到使人們消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而在刑事訴訟中遇到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則應根據“疑點利益歸

於被告”原則（Principio de in dubio por reo，又稱“存疑從無原則”），

因此在事實認定方面應作出有利於上訴人的判決。 

16) 基於以上所述，除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僅透過載於卷宗內的證據

資料，並不足以支持原審判決對控訴書中所載之全部事實作出認為

既證之認定，此等事實均應基於“疑罪從無原則”未能完全排除合

理懷疑而不獲得證實。 

17) 綜上，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刑法典》第

13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18) 綜上所述，按照以上依據及倘適用的補充法律規定，懇請尊敬的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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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各位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或撤銷被上訴裁判，

並對上訴人觸犯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改判罪名不成立，

予以開釋。 

＊ 

駐初級法院的檢察官閣下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卷宗第 452頁

至第 455 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表示案發時只是在現場，鑑定出其鞋履沾有被害人的血跡亦

屬正常，其在車廂內談及被害人受襲只是指被第二嫌犯襲擊，被害人

聲明只屬片面之詞，案中沒有找到涉案硬物，其性格隨和、慜厚老實、

表現深得僱主認可，認為法庭在審查證據上出現明顯錯誤，結合存疑

從無原則，應作出有利上訴人的判決。 

2) 分析法庭理由闡述，法庭分析了各人的聲明、辨認、鑑定報告、車廂

錄影、電話翻閱筆錄，作出採納被害人聲明的判斷及認定上訴人犯案

事實，可見法庭並非武斷地採納被害人的聲明，理由充份、合理，本

院予以肯定。 

3) 就上訴人提出的觀點，本院提出以下內容：就上訴人鞋履沾有被害人

血跡方面，至少可以認定上訴人案發時是非常接近被害人，而不是單

純的在旁觀看，亦至少可印證被害人供詞； 

4) 上訴人在車廂內的談話，有必要將整個對答引述出來，根據卷宗第 70

至 73 頁翻閱監察錄像筆錄所見，於 02 時 53 分，(C)先以越南語質問

上訴人：「為何剛才要襲擊他人？」，上訴人回覆：「因為被襲男子在

嫖妓後不支付肉金，且用手機進行拍攝，故向對方施擊。」，對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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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只是質問上訴人，上訴人的回應亦未有提及第二嫌犯，按一般經

驗法則，倘要解釋其沒有施襲，避免(C)誤會，應否認或至少表示僅

第二嫌犯出手，但上訴人直接承認，隻字未提第二嫌犯。故上訴人現

時的解讀，明顯有斷章取義之虞。 

5) 證據顯示上訴人作出反偵查操作：首先，車廂對話中，上訴人以電話

詢問某人樓下是否有警察，並著其將單位門關好；翻看(C)微信對話，

同日 03 時 41 分，(C)表示：「叫 Tung 聽日轉換衣著打扮」（上訴人姓

名為“(A)”，倘上訴人真的沒有襲擊他人，為何要作出此等規避行

為，(C)又為何只是提醒上訴人換打扮，這印證了在車廂內，上訴人

已向(C)承認曾出手傷人，故(C)才向上訴人作出提醒。 

6) 就上訴人自稱性格隨和、慜厚老實、表現深得僱主認可方面，本院先

不評論與本案無關的工作表現，但案中所見，上訴人承認案發時有賣

淫女子因性交易的爭執召來上訴人，可見其是負責處理這些不道德

交易的人士，故其自稱性格隨和、慜厚老實，恕本院難以認同。 

7) 被害人的聲明，由此至始均表述大致相同，除詢問聲明外，亦透過辨

認措施辨認出上訴人，可見被害人的聲明較具一致性，被害人亦未有

指控賣淫女子施襲，案中實未見被害人有誣蔑上訴人的動機。 

8) 綜上，上訴人的理據，除了只是提及對其有利的部份，尤其忽略分析

車廂內完整的對話、事後規避偵查的操作的表示，可見上訴人的聲明

並不可信；我們認為法庭的理由闡述符合經驗法則及邏輯，沒有出現

審查證據上的錯誤，更遑論是明顯的錯誤。 

9) 另外，誠如尊敬的中級法院於編號 816/2024 裁判書所述：「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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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只是主張其本人陳述為真實，並質疑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同

時認為原審法院不採納上訴人版本是不正確的做法。上訴人單純以

其認為存疑的事實來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對法院所

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這顯然是挑戰法律所

賦予法院的自由心證範圍而已，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

第 2 款 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粗體及式線為本

答覆所加），本院認為，此上訴理據正正就是上述所指“表達對法院

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有關理據“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0) 本院認為，本上訴理據正正就是上述所指“表達對法院所認定的事

實的不同意見”，有關理據“並不涉及《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11)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及請求明顯不成立，應予駁

回，並維持被上訴的判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1 款

之規定） 

＊ 

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書（卷宗第 474 頁至第 476 頁

背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的結論內容如下：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其上訴請求應予駁回，應維持原判。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判定上訴人的上訴

理由不成立，駁回相關上訴，維持原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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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

顯不能成立，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 b)項的規定，對上訴

作出簡要裁判。 

＊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一、 

2024 年 12 月 27 日約 2 時 30 分，被害人(D)在祐漢新村第六街 XX 樓附

近與一名不知名女子達成性交易的協議，之後，被害人跟隨該女子前往附近

大廈的一個單位內，接受該名女子提供的性服務。 

二、 

然而，該不知名女子隨後要求被害人離開，被害人不滿，於是，該女子致

電予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兩名嫌犯接到電話後隨即到達上述單位，並

趕被害人離開。 

三、 

當兩名嫌犯與被害人走到聯豐食品超級市場及新苗超級市場之間的內巷

位置時，雙方就性交易事宜發生爭執，隨後，兩名嫌犯共同合力對被害人拳

打腳踢。期間，第一嫌犯使用硬物襲擊被害人。 

四、 

兩名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鼻骨骨折，右前額軟組織

挫裂傷，右眼眶週軟組織挫瘀傷及右耳後部軟組織挫傷，左側上頜第一切齒

部份缺失，估計共需 15 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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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被害人進行襲擊之後，兩名嫌犯立即分頭逃逸；第二嫌犯逃跑至馬場海

邊馬路近麗華新村，於同日 2 時 48 分登上一輛 AC-XX-XX 計程車離開。 

六、 

同日 2 時 51 分，第一嫌犯的同鄉(C)與朋友(E)在黑沙環馬場海邊馬路來

來超級市場門口登上一輛 MC-XX-XX 計程車，隨後，(C)要求計程車到達黑

沙環一哥水蟹粥；同日 2 時 52 分，第一嫌犯登上 MC-XX-XX 計程車，並要

求前往智選假日酒店；同日 2 時 53 分，(C)以越南語詢問第一嫌犯為何剛才

要襲擊他人，第一嫌犯表示因為被害人在嫖妓後不支付肉金，且使用手機拍

攝，故向對方施襲；同日 2 時 57 分，第一嫌犯用手機與不知名人士對話，以

越南語詢問對方樓下是否有警察，並著對方將單位門關好；同日 2 時 57 分，

第一嫌犯於皇家金堡酒店下車離開；同日 2 時 59 分，(C)亦與(E)一同下車離

開。 

七、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其等共同實施並參與向被害人

實施暴力襲擊，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 

八、 

兩名嫌犯知悉其等之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 

另外亦證實下列事實： 

兩名嫌犯在澳門均沒有刑事紀錄。 

第一嫌犯(A)在檢察院接受訊問時聲稱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為廚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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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約 9,000 澳門元，須供養妻子及兩名兒子。 

第二嫌犯(B)在檢察院接受訊問時聲稱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為廚房工人，

月入 7,200 澳門元，須供養父母及一名已成年的胞妹。 

＊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没有其餘載於控訴書的事實有待證明。 

＊ 

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問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的並由其上

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轉為確定。1 

經分析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後，本案的核心問題如下： 

1) 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2) 疑罪從無。 

＊ 

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未有指明兩名嫌犯的聲明有哪些不可信之處，單憑

被害人片面之詞，且雙方事實版本有衝突，不能完全取信任何一方；被害人

的聲明有可疑之處，原審法院應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開釋上訴人。 

駐初級法院及駐本院的兩位檢察院司法官均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

立，且應被駁回。 

 
1 參見中級法院於 2001 年 5 月 3 日在第 18/2001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 2003 年 6

月 5 日在第 103/2003 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於 2025 年 11 月 27 日在第 861/2025 號上訴

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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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 

＊ 

首先，關於審查證據的錯誤，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違反自由心證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因而存在審查證據明顯錯誤的瑕疵。 

原審法院對事實的判斷依據如下：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法庭應第一嫌犯(A)

的聲請，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其在刑事警察機關及檢察院接受訊問的筆錄（見

第 56、57 及 171 頁），當中該嫌犯表示(B)於凌晨約 2 時 30 分接到一名女性

朋友的電話稱在附近跟人吵架，要求(B)到場幫忙。第一嫌犯稱他在倒垃圾後

趕到現場，發現(B)正一手按著一名男子，另一隻手則不停毆打該男子的頭部，

而他只站在旁邊勸架，沒有動手。第一嫌犯續指被打男子開始流血後，(B)便

停手及逃離現場，他因為怕招來麻煩，於是亦跟著跑步離開，並會合朋友一

同搭乘的士返回住所。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38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法庭應第二嫌犯(B)

的聲請，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其在刑事警察機關及檢察院接受訊問的筆錄（見

第 102、103 及 169 頁），當中該嫌犯表示於事發當日凌晨 2 時許與多名同事

（包括(A)）在他工作的食店吃飯及飲啤酒，當時他已處於醉酒狀態，但接到

作為妓女的朋友電話通知有一名客人在接受性服務後沒有支付金錢並拒絕離

開，所以要求他到場幫忙趕走該名客人，於是便立即召喚(A)。第二嫌犯稱他

到場後由於該男子用手揮向他但沒有打中，所以便分別以拳打該名男子的頭

部、腰部及身體其他部位（不記得打了多少下），之後嫌犯發現該名男子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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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便停止襲擊及離開現場。第二嫌犯指案發時(A)一直在旁觀看，並沒有

攻擊該名男子。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253 條的規定在審判聽證中宣讀了證人(D)的供

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卷宗第 26、194 及 195 頁），該證人在聲明中表示於 2024 

年 12 月 27 約 2 時 30 分跟隨一名女子到祐漢第六街 XX 樓附近某單位內以接

受性服務，隨後該女子拒絕向他提供性服務並要求他離開，但他拒絕離去，

上述女子便召來兩名男子（A 及 B）驅趕他，當他跟隨該兩名男子離開單位

到大廈門口位置時，B 搶去證人的手提電話但被他奪回，隨後 A 及 B 便對他

拳打腳踢，過程中 A 取出一把銀色金屬硬物不斷襲擊他的頭部眉骨位置，使

他倒地及意識不清。證人續指他倒地後見到兩名嫌犯繼續向他施襲，因而捲

縮身體及以雙手抱頭大叫救命，其中一名嫌犯在前方彎腰以拳擊打他的頭部、

後頸部位及胸部，另一名嫌犯則在後方用腳踢其背部。證人指襲擊持續一至

兩分鐘後，A 及 B 便停止襲擊及逃離現場，證人從後追截，並打算用手提電

話拍下二人的樣貌，但被 A 發現及折返追着他，證人逃跑期間不慎滑下樓梯，

A 見狀便沒有再追着他，證人站起後便繼續追截 A 及 B，當追到附近一休憩

區時，二人便分開各自逃走，證人便到附近一間便利店要求職員協助報警。

證人表示他的牙齒缺損、鼻骨骨折、挫裂傷及其他頭部傷勢、胸口感到疼痛

都是由兩名嫌犯的襲擊所而造成。 

偵查員證人(F)在聽證中表示警方在翻譯員協助下觀看了兩名嫌犯分別搭

乘的士之車廂監控錄影，見到第一嫌犯曾在的士內被(C)問及為何打人，第一

嫌犯便回應因為被害人嫖妓後不支付肉金，又以電話拍攝第一嫌犯，所以才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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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員證人(G)在庭審中表示在案發後翌日才尋獲第一嫌犯，但在搜索該

嫌犯的住所後，亦未能找到涉案的金屬硬物。該證人稱他安排被害人辨認第

一嫌犯，又表示曾翻閱與第一嫌犯一同搭乘的士離去的(C)之手提電話。此外，

該證人指在兩名嫌犯的鞋子上均檢獲被害人的血跡。 

第 31 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診斷(D)受檢時鼻骨骨折，右前額軟組織挫

裂傷，右眼眶週軟組織挫瘀傷及右耳後部軟組織挫傷，左側上頜第一切齒部

份缺失，判斷共需 15 日康復。 

第 74 頁的人之辨認筆錄顯示被害人(D)指認第一嫌犯(A)是曾對他拳打腳

踢及以銀色金屬硬物襲擊他頭部的男子。 

第 117 頁的人之辨認筆錄顯示被害人(D)指認第二嫌犯(B)是曾對他拳打

腳踢及搶去他的手提電話（最後遭被害人奪回）的男子。 

第 230 至 241 頁的鑑定報告檢定出兩名嫌犯的左鞋上均檢出人血，有關

人血可能來自被害人(D)，其基因型累積出現頻率為 2.8X1027 分之 1。 

扣押於卷宗之的士車廂監控錄影（翻閱影像筆錄見第 70 至 73 頁）顯示

第一嫌犯(A)在案發後不足半小時登上(C)及一名男子所搭乘之的士，(C)在的

士內詢問該嫌犯為何襲擊他人，第一嫌犯則回應指受襲男子在嫖妓後不支付

肉金，且用手提電話進行拍攝，所以向對方施襲。隨後，第一嫌犯在的士內使

用手提電話與他人對話，並詢問對方樓下是否有警察。 

第一嫌犯(A)在依法宣讀的聲明中表示他抵達現場後只在旁勸架，否認曾

襲擊過被害人；第二嫌犯(B)承認曾以拳擊打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其他位置，

使後者流血受傷，但指第一嫌犯並沒有參與襲擊被害人。 

然而，被害人(D)在聲明中清晰描述了其受襲細節，當中指出兩名嫌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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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他拳打腳踢；被害人又在偵查過程中準確指認出兩名嫌犯；的士車廂的

監控錄影顯示第一嫌犯搭乘的士離開時曾表示因為被害人嫖妓不支付肉金，

且使用電話拍攝，所以襲擊被害人。此外，鑑定報告顯示兩名嫌犯的鞋履上

均沾有被害人的血跡。因此，法庭認為兩名嫌犯的陳述不盡不實，彼等尤其

意欲淡化及掩蓋第一嫌犯在本案當中的參與。相反，被害人所描述的受襲經

過與他隨後被檢定出的傷勢基本相符，所以法庭認為被害人的陳述具備足夠

的可信性。 

基於此，法庭經分析依法宣讀兩名嫌犯及被害人的聲明，以及各名證人之

證言及在庭審中所審查的書證（包括第 29 頁的醫生檢查證明、第 6 至 19 頁

及第 22 至 25 頁的照片、第 74 及 117 頁的人之辨認筆錄、第 70 至 73 頁、第

114 及 115 頁的觀看影像筆錄、第 137 至 139 頁的翻閱流動電話資料，以及第

293 至 296 頁及第 298 及 299 頁的流動電話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

以及第 31 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第 230 至 241 頁的鑑定報告及扣押物證等

證據後形成心證，從而對控訴書中的事實作出認定。 

從中所見，原審法院在形成心證的過程中，不單考慮了被害人(D)的證言，

還考慮了上訴人、第二嫌犯、其他證人及案中的其他證據，從而對控訴事實

進行判斷。 

而且，原審法院並非單憑被害人的片面之詞而認定上訴人參與其中。 

事實上，只要細讀上訴人與第二嫌犯的聲明，也會發現他們兩人之間對事

件的描述存在明顯的矛盾。 

當中，上訴人表示當日凌晨約 2 時 30 分，第二嫌犯接到一名女性朋友的

電話稱在附近跟人吵架，要求第二嫌犯到場幫忙，上訴人自稱他在倒垃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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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現場；而第二嫌犯則表示當時接到作為妓女的朋友電話通知有一名客人

在接受性服務後沒有支付金錢並拒絕離開，所以要求他到場幫忙趕走該名客

人，於是便立即召喚上訴人。 

從此等內容所見，第二嫌犯到場的目的是為協助其女性朋友解圍，因而召

喚上訴人；所以，上訴人指稱在丟棄完垃圾後再到現場的說法，便與第二嫌

犯召喚其前往幫忙的原意有不相容之處。 

再者，上訴人事發後與第二嫌犯分開逃走，上訴人還在的士上清楚向同鄉

(C)講述了被害人受襲的原因（在嫖妓後不支付肉金，且用手提電話進行拍攝），

可見上訴人其實是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更符合上訴人其實是跟隨第二嫌

犯到場以便協助第二嫌犯解決被害人所引發糾紛這一事實版本。 

雖然原審法院在其對事實的判斷當中未有針對性地說明為何認為上訴人

與第二嫌犯的聲明不盡不實，且有意淡化事件及掩蓋上訴人參與事件之嫌；

但事實上，原審法院在理由陳述當中羅列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包括上訴人

與第二嫌犯的聲明，從中已反映了他們的聲明之中存在上述所指的不合邏輯

之處。 

另一方面，在被害人的聲明中，他由始至終都能清楚講述到被兩名人士襲

擊，而且按照常理，正因為被害人被兩人襲擊，所以在處於弱勢下受有案中

所指的傷勢（鼻骨骨折、左側上頜第一切齒部分缺失等）；相反，案中並未見

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受傷。 

在認人的程序中，被害人也能清楚認出上訴人及第二嫌犯為案中的施襲

者；案中並未見被害人有誣告上訴人的動機。 

而被害人所指的追截，他的解釋是打算用手提電話進行拍攝，藉此記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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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的樣貌及逃走情況，但見涉嫌人 A 折返，所以自己也調頭逃走。 

所以，被害人事後的追截行為，並非如上訴人所指不合理，因為當其看見

涉嫌人 A 折返時，被害人也調頭逃走並因此而失足跌落樓梯。 

至於被害人所提及到的硬物，本院認為，既然被害人已受襲受傷，便沒有

必要再無中生有地指稱對方使用了硬物，案中也未見被害人有虛構此一情節

的必要性及動機。 

再者，事發後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分開逃跑，並在事發後超逾 10 小時後才

被截獲，這段期間足以讓行為人處理行凶的工具。 

因此，即使未有發現被害人所指的硬物，也不足以全盤推翻被害人的證言。 

面對著上述的證據因素，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對事實所作出的判斷符合一

般的經驗法則及證據規則，更遑論存在明顯違反的情況。 

對於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上訴法院在過往多個裁判中曾提到（其中，參

見中級法院第 741/2024 號合議庭裁判）： 

“在審查證據方面，《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

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即法院在

認定事實所運用的自由心證證實不能質疑的，一方面法律賦予法官自由審理

證據的權力，另一方面當然要求法官必須在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的基礎上去

自由評價證據，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

哪些不屬實。 

《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

誤的瑕疵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

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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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

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是其經驗法則及綜合分析對證據所作的邏輯分析過

程，由於其被要求採用客觀的標準但仍然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只要無

明顯錯誤而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法官對認定或不認定事實的結論是不

容推翻的。 

對於上訴法院來說，要審理如題述的事實瑕疵的問題，唯有通過法院的這

些分析以及對證據的衡量的具體說明，發現其存在明顯到一般心智的人就可

以發現錯誤的時候才能確定這項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所以，按照本上訴法院的一貫見解，倘若原審法院在事實的認定上未有明

顯違反一般的經驗法則及證據規則的情況，上訴法院不能介入原審法院依據

自由心證原則所形成的心證。 

正如檢察院司法官所指，上訴人只是單純的主張自己有別於原審法院的

心證，試圖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因此，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 

關於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存在違反“罪疑從無原則”的瑕疵，對此，終審

法院在其第 41/2021 號裁判中曾提到： 

“存疑無罪原則是指法院對調查的證據及指控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合理

懷疑，從而依有利於被告的原則作出無罪判決。這種懷疑是法院(而非被告本

人)對在庭審中調查的作為判處被告有罪的依據的證據所產生的懷疑，以致不

能確認被告實施了被檢察院指控的犯罪，從而必須作出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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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種懷疑是指法院法官所產生的懷疑，而不是上訴人所自稱的懷疑。 

事實上，正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上訴人現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

只是意圖以其對原審法院對事實認定的不同意見，來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

這種質證並不構成“疑罪”的理據，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經本院再一次審視原審判決，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並不存在任何

“疑問”；顯然，也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違反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的問題。 

基於此，上訴人在這裡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同樣明顯不能成立。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第一嫌犯）(A)的上訴理

由明顯不成立，駁回上訴並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針對本上訴程序，上訴人須支付 3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 

另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3 款的規定，上訴人須繳付 3 

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依法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 

＊ 

＊ 

2026 年 6 月 9 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 

盧映霞（裁判書製作人） 


